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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改革特点及启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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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与欧美国家的商业保险及政策性保险不同，是由农民自发建立

的民间民管民受益的互助型农业灾害保险，具有运营成本低，有效规避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等优

势。在分析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发展历程之上，研究发现日本农业合作制度具有以小农户为主体民

主管理、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资金使用效率高、联合定损、承保方式多样和财政扶持的特点。

近年来，由于成员数量锐减、自然灾害频发等，农业合作保险出现保险费金额减少、定损制度难

以维系等问题。对此，日本优化组织机构、保险类型、承保方式和定损方式，压缩管理成本提升

运营效率。从日本农业合作保险的经验来看，建议我国健全农业大灾保险制度、建立农业合作保

险制度和探索多样化的定损方法。 

关键词：日本；农业大灾保险；农业合作保险；收入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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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Japan'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insurance system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policy-based insurance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 it is a mutual-aid 

agricultural disaster insurance established spontaneously by farmers 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w 

operating cost and effectively avoiding moral hazard in insurance.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insurance in Japan，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syste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mocratic management with small farmers as the main body，has an 

organization system that runs through the way up and down，high efficiency of fund usage，joint 

damage determination，diversified underwriting methods and financial support.In recent years，due to 

the sharp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members and the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insurance has reduced the amount of insurance premium and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damage determination system.In regard ， Japan has accelerated the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

introduced income insurance，optimized loss determination methods and diversified underwriting 

methods，and reduced management costs and improved operational efficiency.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insurance in Japan，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a improve the insurance system 

for major agricultural disasters ， establish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insurance system and explore 

diversified loss assessment methods. 

Keywords ： Japan ； insurance system for major agricultural disasters ；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insurance；income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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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十分严重的国家之一，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对

我国农业保险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2021 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发展大灾保险，提高防

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1]。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

赔尽赔[2]。各地也因地制宜地建立和发展农业大灾保险制度，提高农业农村的风险保障水平，保

障农户的收益，稳步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然而，中国农业大灾保险制度发展时间不长，制度规则

和产品服务尚处于探索阶段。同时，中国农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以小农户为主，现有的农业

大灾保险主要是一家一户承保理赔模式，保险公司与农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业保险

定损成本高昂、违规严重等问题都让保险公司不愿保、不敢保[3]。保险公司面临较高的监督成本

或是赔付损失的两难选择，难以实现理想的收益，新时代农业大灾保险不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的问

题愈发突出。同时，中国颁布的《农业保险条例》虽然填补了农业保险法规制度的空白，初步确

立了农业保险制度架构、明确了农险经营的法律责任，但存在立法目标未能体现战略意义等问

题，跨越商业性和政策性的农业保险立法模式已然成为阻碍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病因”，有

必要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专门立法[4]。 

日本是以小农户经营为主的东亚国家，为了帮助小农户对抗天灾，自 19 世纪 60 年代起实施

合作性质的农业大灾保险（简称“农业合作保险”），对稳定农业经营和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重

要贡献[5-7]。日本在建立农业合作保险制度之初就对其进行单独立法，法律条款不仅包括政府在

农业保险中的职责、保险责任、保障水平、违规处罚办法等基本内容，还基于农业保险的外部性

特征对财政、再保险等各项配套支持措施进行详细规定，具有法律内容全面、规定强制性保险项

目、与其他法律协同配合等特点[4]。目前，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基本覆盖所有乡村，不仅对自然灾

害及不可抗灾害进行赔偿，还提供各种灾害防范指导，与美国等国家的政策性保险或者商业性保

险相比，运营成本低廉，不易发生骗取保费、惜赔不赔等行为，非常适合以小农户为主的国家
[8]。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日本农村劳动力日益减少导致参保人数锐减，对日

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稳步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8]。2016 年，日本对农业合作保险制度进行全面改

革。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和对日本新泻县农户的实地调研结构，阐述日本农业合作保险的发展历程

和运营特点，分析日本农业合作保险改革背景和主要特征，并结合中国农业保险发展实际情况提

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 

（一）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 

1.农业合作保险思想启蒙期（1886—1929 年） 

江户时期，为了帮助农户在发生自然灾害后快速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日本政府建

立了应急仓储制度[4]。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引进德国保险理念，创立符合本国现状的农业保险制

度[5]。1886 年，日本政府特聘德国学者保罗·梅埃特教授撰写《农业合作保险论》，建议日本援

用德国冰雹农业合作保险制度。此后，该教授先后出版了《灾害救济论》（1891 年）和《日本

农民的疲惫及其救治之策》（1893 年），提出建立农业合作保险制度能够消除日本农民穷困。

之后 30 年间，日本政府虽然没有建立农业合作保险制度，但梅埃特教授倡导的合作保险理念深

入日本社会，并对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建立起到了启蒙作用[5]。 

2.农业合作保险制度创建期（1929—1945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为缓和佃农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重视发挥农业合作

保险制度作用。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农林水产省开始探讨建立农业合作保险制度，1929 年颁布

《畜牧保险法》；1937 年制定渔船保险和森林火灾保险制度；1938 年颁布《农业合作保险

法》，由日本农业委员会在市町村设立“农业合作保险组合”负责具体运营工作。农业合作保险

组合成员比较复杂，既有地主阶级，也有自耕农和佃农，按耕地面积出资入股，其中用租赁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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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股时，地主和佃农各付一半保险费。保险费存入邮局银行，同时保险费设立 5 年后可以领取农

业委员会的再保险费。当发生灾害后，受灾农户经定损后可从各成员缴纳的保险费中领取资金，

弥补受灾损失。在定损过程中，为保障其过程公平公正，日本规定由于农业合作保险组合管理层

由地主和自耕农构成，保证双方平衡。这种运营方式奠定了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的基础，也就

是在灾害时能获得补偿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同时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施行战时管理体

制，农业合作保险组合被吸纳到“农业会”，从农民自治组织演变为政府管制组织[9]。 

3.农业合作保险制度发展期（1945—2016 年） 

二战之后，根据波斯坦宣言，联合国军驻扎日本本土并对日本进行三大民主改革，农业会被

集散。1947 年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将《畜牧保险法》和《农业合作保险法》合并为《农业灾

害赔偿法》，保持了农民受灾后的扩大再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小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避免其失地再次成为佃农[10]。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农村存在相互扶助的传统，村民之间长期保

留着减免地租的习惯，即地主阶级出于人道主义，在灾年免佃农的除部分或全部地租。二战期

间，受到天灾和战争双重影响，有能力减免地租的地主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小地主为摆脱贫困

状态不得不提高地租，而这一行为加剧了佃农与地主之间矛盾，迫使政府通过健全法律制度以缓

解矛盾[11]。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日本地主阶级消亡，农业合作保险制度成为确保粮食安全和增

强小农户抵御自然灾害损失的重要制度。1961 年日本施行《农业基本法》，要求推进农业结构

性改革，缩小城乡差距，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经过了多次优化，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合作性

保险体系。 

4.农业合作保险制度改革期（2017 年至今） 

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日本农业农村发生巨变，食物自给率持续

下降，农业劳动力高龄化妇女化发展，农业经营后继乏人，“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以家

庭经营为主的小农户逐渐退出农业生产，农业经营规模持续扩大、农户数量减少，给传统的农业

合作保险制度的稳定运营带来巨大挑战。与此同时，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农业生

产的市场风险，传统农业合作保险因产品种类少而难以应对。2017 年，日本政府着手修订《农

业灾害赔偿法》，并将其更名为《农业保险法》，预示着农业合作保险制度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

阶段。2022 年，日本水稻、麦类等粮食作物投保率达到 81%和 97%，家畜保险超过 90%以上，

年赔付金额超过 1 000 亿日元，有力地保障了农业稳定发展（表 1）。 

表 1  2022 年日本农业灾害保险投保率和受理情况 

保险类型 受理数量/万件 受灾面积或数量 投保率/% 

水稻 73.6 84.5 万公顷 81 

麦类 2.4 19.3 万公顷 97 

奶牛 
死废 1.2 182.5 万头 91 

伤病 123.5 万头 

肉牛 
死废 3.6 319.2 万头 92 

伤病 163.5 万头 

果树共济（收获） 3.1 1.7 万公顷 24 

旱田作物共济 4.6 21.5 万公顷 70 

园艺作物共济 15.3 60.5 万栋 74 

（二）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的特征 

1.小农为主，贯彻民主管理 

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由农民自发成立的农业共济组合（简称“农业合作保险组合”）具体

负责运营和管理。《农业灾害赔偿法》规定成员必须是居住在本组合所辖区域内的农户；必须从

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且达到一定的面积或数量要求，如生产稻谷或麦类面积合计不少于

0.1~0.4 公顷（北海道地区 0.3~1 公顷），或满足所加入共济组合规定经营面积下限。此外，符合

条件的农民组织，如土地股份合作社或农机合作社、农协内部非法人形式的产业分会也可以申请

成为团体成员，但该组织所有成员都需住在本组合所辖区域；所有成员都必须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活动；成员之间有明确保险费分摊、赔偿金分配和负责人等规则。在管理方面，该法要求“至少

15 名具有成员资格的农户发起成立”。农业合作保险组合遵循《农业灾害赔偿法》规定内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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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人员变动、盈余分配方案、定损方案等重大事宜，由成员（代表）大会

按照一人一票基本原则进行表决，使权力始终掌握在农民成员手中，保障了农业合作保险组合始

终坚持为农服务原则。 

2.自下而上，上下体系贯通 

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采用“合作保险+保险+再保险”三层组织结构。第一层是基层农业

合作保险组合。该组合由农民成员出资成立，农户缴纳保险费形成农业合作保险基金，在成员受

灾时，农业保险组合从农业合作保险基金累计资金补偿受灾农户。此外，农业合作保险组合还负

责组织成员防灾定损，代表成员成立联合会，并决定各项业务的制定工作。农业合作保险组合在

设立之初共有 10 907 个，之后随着市町村合并以及农户数减少等原因，20 世纪 90 年代合并为

539 个，2022 年减少到 49 个。第二层农业合作保险联合会。联合会是由农业合作保险组合出资

成立，并与基层农业合作保险组合形成保险关系。基层合作保险组合向联合会缴纳保费，当其合

作基金无法周转时，由联合会支付赔偿金。2022 年，日本仅剩 1 个全国联合会负责管理监督基

层合作保险组合。第三层是政府再保险部门。联合会与政府组成再保险关系，由联合会向政府缴

纳再保险费，当遭受大灾时，政府启动再保险，联合会可获取政府再保险金。 

3.灵活使用，增加资金使用效率 

成员按照其投保类型缴纳保险费，农业合作保险组合将保险费存入“农业合作基金”专项账

户管理。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农业合作保险组合会把保险费投入农林渔业信用基金用以增值保

值，增值部分还将作为农业合作基金，不得挪为他用。为了降低道德风险，农业合作保险组合规

定在农业合作基金有剩余时，对一定年限内赔付率低的农户返还部分保险费，极大刺激了成员减

少保险使用。 

4.联合定损，减少管理成本 

虽然日本农业合作保险采用一家一户查勘定损方法，但在成本上却比美国、加拿大等商业类

农业保险更具优势[12]。日本采取全调查法，要求核保到户、验标到户、查勘定损到户。受灾农户

通报合作组合后，合作组合会派 3 名定损员去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目测收获量。全调查法之后合

作组合和合作联合会会分别进行抽样调查，每个村抽取 10 块以上的受灾耕地或农场，派 2 名以

上的职员查看受灾情况，并实际测量收获量（一块耕地或农场分 6 个地方取 60 株样本，脱粒干

燥后检测收获量）。全调查与抽样调查出入超过 105 千克/公顷，以抽样调查为准[13]。在此过程

中，查勘定损主要由成员为主体定损小组负责施行，一方面这些人都是农民，熟悉本地农业生产

经营情况，可以有效甄别真伪；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定损员都是义务性质，仅能拿到象征性报

酬。由于成员既是投保人也是定损员，即是受害方也是受益方，因此日本农业合作保险能够发挥

抵抗道德风险的同时降低经营成本。 

5.满足需求，承保方式多样 

日本为满足农户多样化的需求，采取了多样化的承保方式。其中，地块承保方式由 1938 年

颁布的《农业合作保险法》设立，拥有多处农地的农户可以只将容易受灾的农地投保。1971

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以农场为单位的承保方式，即根据农场多处农地正常年份的平均产量赔偿

损失。不过以农场为单位的承保方式在保护农民免遭自然灾害损失方面并不比地块承保方式更有

效，实际上的赔偿确实要低于地块承保方式。因为，即使一块耕地受灾严重，但从整个农场来看

受损失极小，农户无法得到赔偿。另外，日本还设立了农产品品质、地区价格指数保险等满足不

同经营规模、经营品种的农户需求。 

6.财政支持，降低运营成本 

为了推进农业合作保险业务发展，日本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一方面，日本政府补贴农户所

缴纳保险费 40%~55%的费用，帮助其降低经营压力。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承担农业合作保险组

合所有运营费用和人员工资。如表 2 所示，2024 年项预算共 813.6 亿日元，其中补贴保险费

474.1 亿日元，补助经营资金 335.0 亿日元。 

                 表 2  日本政府对农业合作保险组合的扶持预算金额变化            亿日元 

项目 2019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补贴保险费预算金额（A） 501.1 501.1 501.1 487.7 468.9 474.1 

补助经营资金预算金额（B） 347.8 336.8 333.6 330.8 328.1 335.0 

预算合计金额（C=A+B） 853.2 842.1 838.9 822.7 801.1 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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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改革的背景 

（一）成员数量锐减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日本出生率持续下降，1997 年被认定为“少子化社会”，各行各业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劳动力不足，且农村劳动力不足尤为突出。根据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日本农

户数量由 1960 年的 605.7 万户减少到 2020 年的 324.9 万户，降幅为 46.4%；经营规模 0.3 公顷以

上、年间销售额 3 万元以上的专业农户从 1991 年的 294 万户下降到 2016 年的 126 万户，减少

57%。受农业劳动力人数的下降的影响，日本农业合作保险成员数从 1990 年的 391.0 万人下降到

2021 年的 114.2 万人，降幅达到 70.8%[14]。 

（二）自然灾害频发 

FAO 报告显示，2008—2018 年全球自然灾害频发导致作物减产、农民收益下降，造成的损

失金额约 1 000 亿美元，其中北非损失为 300 亿美元、南美洲损失为 290 亿美元、亚洲损失为

490 亿美元。从受灾类型来看，干旱造成的损失金额最高，为 370 亿美元，约占 34%；洪水造成

的损失金额为 210 亿美元，占 19%；台风造成的损失金额为 290 亿美元，占 18%；火灾造成的损

失金额为 10 亿美元，占 1%。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夏季有台风，冬季有暴雪，近 20 年以来，

因自然灾害损坏的农田基本设施有 8 147 件，2018 年北海道地区发生地震，自然灾害损失金额高

达 6 282 日元[15]。农业合作保险赔偿金持续增长，2018 年达到 1 123.3 亿日元[16]。 

（三）保险费金额减少 

成员减少使日本农业合作保险收入有所减少，从而影响大灾保险高效运营。成员缴纳的费用

有两个部分，一是农业合作基金。该资金设有专项资金账户，只能用于农业合作保险组合日常管

理和必要时用于赔付，专款专用。2005 年农业合作基金总额为 147.9 亿日元，2014 年减少到

128.0 亿日元，降幅为 13.5%。其中香取、和歌山等人口净流出省份减少近 50%，导致农业合作

保险组合事务管理运营困难。二是保险费，按保险费比例缴纳，1960 年日本农户缴纳保险费 2 

807 亿日元，1994 年达到最高点 35 678 亿日元，之后逐年减少，2000 年 30 094 亿日元，2014 年

26 323 亿日元。这意味着在灾害来临时，难以赔付农民。如 2014 年雪灾发生时，日本共有 93 个

农业合作保险组合出现周转不灵的危机。 

（四）传统定损难以维系 

日本农业合作保险传统的定损方法是挨家挨户实地调查每块受损耕地的情况，称为全调查

法，这虽然耗费庞大的人力，但在防止道德风险上效果显著，故至今仍沿用。而负责实施勘察定

损、组织雇用人手的执行机构是合作组合。一般合作组合会动员成员志愿担当定损员，参与勘察

定损。然而随着成员数量下降，以及成员老龄化，找到足够的定损员越来越困难，传统的定损体

系已经难以维系。 

四、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的改革特点 

（一）优化组织体系 

为了减少农业合作保险组合在灾害发生时农业合作基金无法周转等问题，2016 年日本政府

宣布撤销农业合作联合会，由政府直接和基层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形成“保险+再保险”关系，原

本三层结构改革两层结构，截至 2023 年日本农业合作保险机构减少了 50 个，较 2013 年减少了

82%。通过改革，社均成员数量增加，实现了分散和降低风险的效果，另外，还减少了人员数量

削减了办公费用支出。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数据，2023 年农业合作保险机构干部人数为 919

人，较 2013 年减少 73%；职员人数 6 219 人，较 2013 年减少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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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保险类型  

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改革的重大变革是导入收入保险制度[17]。日本学者认为农业大灾保险

制度目的是为了降低农民损失，结果是增加农民收入，与收入保险制度目标完全一致，因此出于

降低经营成本和顺应 WTO 规则，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农业经营收入保险制度｡该制度与

大灾保险虽然实施主体都是农业共济组合，但存在以下特点。 

第一，限制投保人资格。投保人限定为进行蓝色报税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农户和农业法人

｡日本原则上要求连续报税 5 年以上的经营主体才能参保，但考虑到 2019 年才施行该制度，符合

条件的农业经营主体数量有限，于是放宽了参保条件，允许有一年蓝色报税记录的农业经营主体

也可以破例参保｡蓝色报税是对自营业者采取的报税制度，包括单式记账和复式记账两种方式。

单式记账手续较为简单，但抵扣额仅有 10 万日元｡复式记账需要纳税人提交流水账、总分类账、

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库存表等记录其日常农业生产行为的账簿和相关文件，手续较为繁琐，但

可以获得每个会计年度 65 万日元抵扣｡采取以报税额为依据的保险方式，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

纳税人资金变动及生产经营状况，便于查证与审核，申报信息可信度高｡另外，由于申报手续较

为繁琐且需要缴纳税金，不依赖农业维持生计的小农户和兼业农户往往不感兴趣，起到了分流作

用，有利于提升政策资金向专大户等农业核心经营主体倾斜｡ 

第二，保险适用范围广。农业收入保险将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收入作为保险对象，不仅承保

自然灾害造成的产量减少损失，还包括市场因素引起的价格暴跌、投保人因伤病无法工作､仓储

设施浸水造成农作物无法销售､买方破产､盗窃或运输事故和汇率变化等原因导致的收入减少｡承

保对象农产品主要是自然生长的农产品，原则上不接受加工品参保。 

第三，赔付方式丰富。日本收入保险采用消费型保险方式（简称“消费保险”）和储蓄型保

险方式（简称“储蓄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承保，其中，消费保险为必选方式，储蓄保险为可选

择方式｡消费保险如当年未发生理赔，其缴纳的费用不予返还，赔付限度根据蓝色报税年限划

分，参加蓝色申报年数越久，赔付限额越大，赔付限度越大，需缴纳的保费也就越多｡储蓄保险

缴纳的保费具有返还性质，在赔付保险损失后如有结余可返还给投保人｡ 

第四，赔付标准明确。投保人的收入在保险期间低于基准收入 90%时，按照一定的支付比例

即赔付支付率赔付实际收入与基准收入之间的差额｡公式为：赔付金额=基准收入×赔付限度×赔

付支付率｡其中“赔付限度”和“赔付支付率”设置了多档标准供投保人选择｡消费保险的赔付限

度以基准收入的 80%（进行 5 年以上蓝色报税）为上限，共分为 80%､70%､60%､50%四档，储

蓄保险的赔付限度可选择 10%和 5%两个档｡“赔付支付率”以 90%为上限，其中，消费保险的

支付率分为五个档，每档递进 10%，即 50%､60%､70%､80%和 90%，储蓄型保险支付率分九个

档（每档为 10%），即 10%~90%｡  

（三）优化承保方式 

日本农业灾害保险现有多种承保方式，不同方式对应不同的损失评估方法、支付标准。农民

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及农产品种类，选择适宜的承保方式。主要方式有全相杀方式、半相杀

方式、地区指标方式、灾害收入方式等。不同险种采取不同的计算方式，如稻米、小麦等农作物

和旱田农作物大部分采取全相杀方式、半相杀方式、地区指标方式。鉴于部分承保方式的定损成

本太高，2017 年改革取消对不同地块的承保方式，同时引进更为方便的地区指标方式，该承保

方式不需要对每个地块逐一检查，主要依据当地政府统计数据，当产量损失超过 10%就进行赔

付，极大地降低了合作保险运营成本。 

表 3  日本农业合作保险的承保方式 

承保方式 承保内容 

全相杀方式 以农户为单位参保，产量损失超过 20%时，进行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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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相杀方式 以农户为单位参保，产量损失超过 30%后进行赔付； 

地区指标方式 
以农户为单位参保，发生赔偿事故且根据当地统计，产量损失超过 10%时，

进行赔付； 

灾害收入方式 以农户为单位参保，产量减少，且当产值损失超过 20%后，进行赔付； 

特定危险方式 
保险合同内列举一种或多种特定危险的保险，出险后保险人的赔付仅限于合同

所列举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 

一笔方式 以地块为单位参保，产量损失超过 30%时进行赔付。 

注：特定危险方式和一笔方式于 2021 年废止。 

（四）优化定损方式 

近年来随着成员数量减少，合格的定损员越来越少，迫使日本改革农业合作保险的定损方

法，在提升定损效率的同时降低管理成本。目前，相继导入的定损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其一，农协数据定损法。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是由农民自发成立的民间民官民受

益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民提供供销、金融、医疗等综合服务，约 70%的农产品通过销售到

市场[18]。农协数据定损法一般用于全相抵保险方式、稻品质方式·麦的灾害收入保险方式等承保

方式。农业合作保险组合使用农协提供农产品销售量和销售价格测算受灾农户实际收入，不仅可

以降低定损成本，也可以提升资料的客观准确性。受灾农户既可以根据产量损失获得补偿，也可

以申请获得因灾害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带来的损失，选择空间加大。 

其二，卫星定损方法。卫星定损法最早在北海道及宫城县试点，之后逐渐推广到静冈、岩手

等 19 个省。受灾农户提出受灾申报后，利用卫星拍摄受灾耕地或农场的卫星图像，再根据图像

推测实际受灾情况及收获量。卫星定损方法不仅解决了农户希望有更客观的定损方法的问题，也

大大减少了在大灾发生后，需要大量定损员的压力。 

五、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改革的启示 

农业生产承受着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农业大灾保险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稳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探索出一套有效的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分散和降低农业生产和市场风

险，保证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迫切任务。 

（一）健全农业大灾保险制度 

法律制度建设是日本农业合作保险制度得以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1947 年日本颁布

《农业灾害赔偿法》，此后根据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经过多次修订不断调整，使其发挥促进农业农

村发展的重要作用。2012 年 11 月，我国颁布《农业保险条例》，明确农业保险的主管部门、政

府支持、税收优惠、运行机制等问题。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已经取得了一定

发展，初步建立起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基本覆盖农林牧渔各个方面的农业生产风险保障体系，但

各地差异很大，经营机构仍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因此，仍然需要完善和探索，保证中国

大灾保险制度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建立农业合作保险制度 

以小农户为主的日本，通过合作组合很好地将小农户化零为整，联合会和政府只需和合作组

合建立保险关系，不用和小农户直接建立保险关系，这避免了一家一户定损带来的成本高昂问

题，联合会和政府也有权利对合作组合进行定损抽查，以督促其定损规范化。合作组合成员既是

保险人，又是被保险人，他们共同组织管理、共同建立合作基金、共同防灾减损、共同查勘定

损，这种模式不容易因追求利润滋生骗取保费、惜赔不赔等行为，有效地规避道德风险。在相当

长时期内，小农户仍将是我国农业的基础，是农业合作保险制度不能忽略的重要对象。建议在完

善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时，应考虑建立互助性质的农业合作保险制度，避免道德风险，降低

管理和经营成本。 

（三）探索多样化的定损方法 

随着保险项目的多元化和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日本合作组合的定损方法也从传统的一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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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定损方法趋向多元化。加大对农业合作保险制度的支持，劳动力的减少让传统的定损方法维持

艰难，日本导入了卫星定损，利用高科技来弥补人力不足，从开发到应用，这需要极大的支持力

度。日本推出了农协数据定损方法，这样不仅可以应用于保产量的保险项目，还可以开发保质量

的保险项目。建议加强多样化定损方法研究，利用 AI 技术、无人机技术、卫星遥感技术高科技

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定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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